剑阁县2021年10月环境信访办理情况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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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省12369平台、网络
	朱林山
	剑门关镇茶坪村六组
	水
	反映：剑门关镇茶坪村六组巨星养猪场，建于山顶，离河道近、长期养殖污水向山下排放，污染山下水源，恶臭明显，严重影响山下居民生活，要求处理。
	2021.10.9
	[bookmark: _GoBack]10月9日，剑阁生态环境局执法人员会同剑门关镇现场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巨星农牧有限公司高观茶坪养殖场，位于剑门关镇茶坪村六组，有营业执照，有环评手续。养殖场现存栏生猪10000头，其中母猪5357头，场内建有一个容积为4000m³收集池，确保废液暂存收集；该养殖场已建成、安装一体化污水处理站一座（潍坊晨铭环保设备有限公司），现正在调试中，废水经处理后还田、还林综合利用，不外排。现场核查，养殖场确实有一股水顺雨水沟排放，经向养殖场业主、附近村民了解证实，该水是养殖场在净化生猪饮用水过程中产生的剩水（不属于养殖污水），被周边群众作为生产用水使用。养殖场养殖废水完全收集、处理，无外排。另据信访人及周边群众反映，养殖场前期答应的为周边群众解决饮用水的问题，迟迟未解决，群众意见较大。处理情况：1、养殖场尽快完成一体化污水处理站调试，尽快投入使用。2、养殖场对生猪饮用水净化产生的剩水妥善收集，在周边群众有生产需要时有序使用。3、剑门关政府负责，督促养殖企业为下游群众修建水塔，彻底解决群众饮水问题（已商定方案，正积极落实中）。
回访情况：调查处理过程中，信访人全程参与，对处理表示满意。

	2
	12345电话
	李康德13795891748
	元山镇同桥社区
	水、气
	反映：元山镇同桥社区大垭梁上巨星养猪场，粪便乱排放，气味刺鼻。诉求：要求职能部门加强监管。
	2021.10.18
	  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元山镇处理。经查，信访人反映的元山镇同桥村巨星养殖场，于2019年6月动工建设，2020年12月完工，占地66.37亩，建有污水处理站，并于2021年9月正式运行。现存栏生猪2000余头，山下涉及住户60余户，有山坪塘一口。养殖场办有营业执照，有环评备案手续，场内建有贮粪棚，发酵池、沼液收集池，购有沼液运输车等环保设施。经现场核实，养殖粪污通过贮粪池收集，经密封管道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不存在粪污乱排的情况，进一步对养殖场周边排查，未发现外排痕迹。但在贮存、发酵等粪便处理过程有较大气味，信访人反映情况部分属实。整改措施：1、要求养殖场保证污水处理站正常运行，所产生的粪污全部进入污水处理站处理。2、加强场内清扫、消杀力度，减小臭味发生。3、养殖场必须保证病死猪冷冻储存，及时转运处置。4、元山镇环保办加强对巨星养殖场的日常监管、巡查并负责督促落实。
  处理过程中，元山镇向信访人告知了处理情况，信访人对处理表示满意。

	3
	12345电话
	孙先生18283939236
	普安镇长春村
	水
	反映：剑阁县普安镇长春村养猪场，将位处理的猪粪、猪尿随意排放，部分流入村民的土地，影响周边环境。诉求：要求按照规定处理，不得随意排放。
	2021.10.21
	按照网格化环境监管要求转普安镇处理。经查，信访人所反映的是长春村粱榕养殖场，该养殖场养殖规模不大，目前存栏生猪10余头。养殖场建有沼气池、沉淀池、储粪塔、布有田间管网等污染治理设施并正常运行。21日下午，镇环保办现场核实：一、养殖场现场没有粪污外溢、外排现象，周边排查未发现有粪污外排痕迹（据查，养殖场去年曾有过粪污外溢现象，导致部分树木死亡，镇上已及时进行了处理，现隐患已消除）；二是养殖场在将储粪塔堆积发酵，处置后的干粪还田、综合利用过程中，恰遇连续雨天，粪污未得到及时翻耕，对周边环境确实有一定的影响，信访人所反映情况部分属实。处理：一、要求养殖业主减量养殖，逐步消减，逐步退出养殖。二、养殖场必须确保场内治理设施正常运行，确保不出现养殖粪污渗漏、外排现象。三、养殖场粪污综合利用时，必须及时翻耕，禁止长时间堆放影响周边环境。四、责令普安镇政府督促养殖场落实整改，并协调、处理信访人所反映的其他非环境问题。
   现场处理时，信访人全程参与，对现场环境问题处理表示无异议。

	4
	12345电话
	何利容15249208775
	剑阁县下寺镇
	其他
	咨询：如何在天府通办上办理环保备案手续的求助。
	2021.10.28
	2021年10月28日下午3点42分，剑阁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股负责人薛梅致电信访人，就信访人咨询的开办汽车修理厂需要哪些环保手续以及具体办理事项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告知。
   信访人在电话中表示已知晓环保备案相关政策、要求，对咨询结果表示非常满意。






